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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由：我國人口老化速度高踞全球前列，107年起衛

生福利部擬全面推動長期照顧，惟除經費籌

措困境外，實施長期照顧的最大挑戰當推照

顧人力的短缺與不穩定。有云照顧服務員之

養成須透過課程訓練、技職檢定及學校培訓，

復加薪資待遇、職涯發展欠佳及專業形象不

足，並不具吸引力。日前，刻正研擬軍人保

險改革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甚至提

出未來退役軍人轉任長照人員職訓配套之構

想。於落實長期照顧政策過程中，有關國內

照顧服務員之實際發展概況暨政府總體長照

人力之具體規劃等，均有深入了解之必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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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我國人口老化速度高踞全球前列，民國(下同)107年

起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擬全面推動長期照顧，惟除

經費籌措困境外，實施長期照顧的最大挑戰當推照顧人

力的短缺與不穩定。有云照顧服務員之養成須透過課程

訓練、技職檢定及學校培訓，復加薪資待遇、職涯發展

欠佳及專業形象不足，並不具吸引力。日前，刻正研擬

軍人保險改革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甚至提出未

來退役軍人轉任長照人員職訓配套之構想。於落實長期

照顧政策過程中，有關國內照顧服務員之實際發展概況

暨政府總體長照人力之具體規劃等，均有深入了解之必

要。案經調閱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發會)、衛福部、

勞動部、教育部、內政部役政署(下稱役政署)及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等機關卷證資料，並

於107年2月2日詢問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蘇永富處長、

國發會社會發展處李武育處長、衛福部長期照顧司籌備

辦公室陳素春副主任、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蔡孟良副署

長、退輔會就學就業處秦文臺處長及役政署甄選組蘇進

烱組長等機關主管及承辦人員，業已調查竣事，茲臚列

調查意見如下： 

一、為因應少子女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增加致民眾對長

期照顧需求之遽增，行政院於96年通過「我國長期照

顧十年計畫1.0」，開辦長期照顧制度(下稱長照制

度)，且為回應隨失能、失智人口增加衍生之長照需

求，行政院106年核定自107年起全面推動「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2.0」，不囿擴大服務對象及服務項目，並增

加多項預防性服務措施。惟「長照十年計畫1.0」推動

以來，長照人力資源短缺始終為該計畫面臨的諸多困

境之一。在長照人力至為吃緊情勢下，行政院仍擬自

107年全面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長照人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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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更形捉襟見肘。據推估，照顧服務員自106年9月起

短缺5,687人，至109年人力短缺將逾8千人；衛福部統

計亦顯示，截至105年底，參加照顧服務員訓練結訓學

員領有結業證書，以及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者

共計12萬2,180人，然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工作者僅占

24.5%；106年9月全國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

書且任職於長照領域，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工作之占比

則僅21%。在民眾照顧需求殷切，而實際上卻可能「看

得到、吃不到」，空有政策、卻難以落實，恐嚴重影響

受照顧者權益，突顯行政院長照人力的規劃明顯未盡

周延，洵有未當。 

(一)近年來我國因人口少子化情形嚴重、老化速度快且

平均餘命逐年增加等現象，致全國每7人中就有1名

65歲以上老人。且今(107)年，起我國扶老比首度超

過扶幼比。依國發會人口推估，我國即將於107年正

式成為高齡國家（年逾 65歲者超過總人口數的

14%），復以我國家庭結構型態逐漸改變，家庭戶數

逐年增加、平均每戶戶量卻逐年減少，致家庭功能

弱化，能提供支持照顧者有限。再據我國老人平均

臥床長達7年，而伴隨失能、失智人口的增加，國人

對長期照顧制度(下稱長照制度)之需求殷切，推動

長照制度已然成為我國社會政策中重中之重的議

題。 

(二)我國長照制度之沿革及發展： 

    我國長期照顧相關政策之發展乃政府為因應

失能、失智人口增加所衍生之長期照顧需求，整合

相關部會之政策與資源據以推動之長期照顧制度。

茲綜整國發會、衛福部有關長照制度發展之始末如

下： 

1、為保障並滿足經濟弱勢民眾之照護需求、發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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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長照服務體系，70年代後期，政府即開始鼓勵

設置老人照顧機構，並且導入相關規範；80年代

後期，西方去機構化、福利社區化等概念引進國

內，政府乃參照推動各項長照相關方案及計畫。

具體而言，行政院於96年通過「我國長期照顧十

年計畫」（以下簡稱「長照1.0」），整合社政及衛

政長期照顧服務資源，並透過鼓勵公私協力發展

多元長照服務模式、建立階梯式補助及部分負擔

機制等，奠定我國長期照顧服務圖像，渠後並推

動「長期照護服務網計畫（102-105年）」，以加速

佈建長照資源不足地區之服務資源。 

2、隨人口老化及照顧服務需求之多元化，為因應失

能、失智人口增加所衍生之長照需求，行政院於

106年起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106至115

年）」（以下簡稱「長照2.0計畫」），擬透過政府公

務預算、稅收等財源，依據前開計畫，預計於10

年內投入約4,700億元，除將服務對象由原65歲

以上失能老人、50歲以上失能之身心障礙者等4

類，擴大至50歲以上失智症者、全年齡失能身心

障礙者等8類外，並將服務項目由8項擴充至17項
1
，期向前銜接初級預防功能、減緩失能，向後端

銜接在宅臨終安寧照顧，減輕家屬照顧負擔，並

積極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建立多元層級的服

 
1
 據衛福部說明，「長照十年計畫2.0」之服務項目，係彈性增加原「長照十年計畫」之8項

服務擴大至17項服務，包括：1、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2、交通接

送。3、餐飲服務。4、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5、居家護理。6、居家及

社區復健。7、喘息服務。8、長期照顧機構服務。9、銜接社區預防性照顧。10、銜接出院

準備服務。11、銜接居家醫療服務。12、小規模多機能服務。13、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14、失智症照顧服務(日照、團體家屋、住宿型機構)。15、預防延緩失能服務。16、原住

民族地區社區整合型服務。17、社區整體照顧體系(A-B-C)等。「長照十年計畫2.0」之服務

對象為經專業人員評估之下列對象：1、65歲以上之失能老人。2、55歲以上之失能原住

民。3、失能身心障礙者。4、50歲以上之失智症患者。5、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需協助且

獨居之老人。6、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需協助之衰弱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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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網絡，以利民眾可就近獲得長照服務。 

3、97年「長照十年計畫1.0」推動以來，已具一定成

效，其服務量占老人失能人口比率，由97年的2.3

％提高至105年4月的35.7％，惟仍面臨諸多困

境，如長照服務對象涵蓋範圍待擴大、長照人力

資源短缺、偏遠地區服務資源不足、預算嚴重不

足、家庭照顧者支持與服務體系有待強化、長照

服務項目未能回應民眾多元需求、服務輸送體系

散置未能集結成網絡、行政作業繁雜影響民間資

源投入等。為完善我國長照制度，行政院於105年

12月19日核定衛福部擬自106年起推動之「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2.0」，就「長照1.0」之缺失予以強

化相關內容，如規劃透過建立以服務使用者為中

心的服務體系、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型服務

中心、鼓勵因地制宜與創新性的資源發展、健全

縣市照顧管理中心組織定位與職權、提高服務補

助效能與彈性、開創照顧服務人力資源職涯發展

等策略，以期建置多元、普及之長照服務體系。 

4、為健全長照服務體系之發展，政府於104年6月3

日制定公布「長期照顧服務法」，復於106年1月26

日修正公布部分條文，自106年6月3日施行。該法

共7章66條，涵蓋長照服務內容、人員管理、機構

管理、受照護者權益保障、服務發展獎勵措施等

五大要素。 

5、另，行政院為推動長照政策，設置行政院長期照

顧推動小組（以下簡稱長照小組），依據「長照小

組設置要點」，召集人由行政院院長指派政務委

員兼任之，並由院長派（聘）教育部、勞動部、

衛福部及國發會等相關機關副首長、專家學者等

擔任委員。長照小組主要任務包括長照政策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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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跨部會事務之協調、長照政策涉及中央與地

方、公部門與民間部門事項之協調及處理等事

項，故相關機關於推動長照人力業務如涉及跨機

關協調事項或遇障礙時，得透過長照推動小組，

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召開會議加以協調處理。 

(三)由上可知，政府於96年起推動「長照十年計畫1.0」

時，即知長照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行政院於接受

本院約詢時坦言：「此案為高齡化的問題，長照制度

勢在必行。『長照1.0』採稅收制，致財源及長照人

力執行不盡理想。究採稅收制、保險制各有其優缺

點。『長照2.0』連結前端預防至後端安寧療護，未

來人力及財源仍是最大的問題」等語。衛福部亦於

約詢時指出：「為因應『長照2.0計畫』實施後，長

照服務對象與服務項目之擴大，各服務單位普遍面

臨長照相關專業人力不足或流動率高等問題。」顯

見長照人力資源短缺始終為「長照十年計畫1.0」面

臨的諸多困境之一。在長照人力短絀情勢下，行政

院仍擬於107年全面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長照人力問題勢將更加雪上加霜。 

(四)據衛福部之長照服務人力推估，照顧服務員自106年

9月人力短缺5,687人，至109年時，人力短缺將逾8

千人(詳如表1~4)。 

1、照顧服務員部分： 

（1）衛福部依 106年失能人口數及服務涵蓋率推

估，考量各項長照服務資源佈建數，再依法定

照顧服務人力比計算結果發現，106年照顧服務

員之需求至少需3萬2,172人，扣除9月份在職人

數(不含醫院)的2萬6,485人，尚待充實至少

5,687人。 

（2）有關106年至109年照顧服務員推估情形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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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至於後續年度之照顧服務員需求，因涉未

來長照服務資源佈建成效，現階段尚無法估算。 
 

表1 106年至109年照顧服務員需求推估 

年度 
照顧服務員 

人力需求 

照顧服務員 

在職人數 

照顧服務員 

待充實人數 

106 32,172 26,485 5,687 

107 33,903 27,809 6,094 

108 35,847 29,200 6,647 

109 38,738 30,660 8,078 

資料來源：衛福部。 

 

2、照管專員部分： 

 

表2 106年至109年照管人力需求推估 

      人力              
年度 

106 107 108 109 

照管專員 753 996 1221 1436 
照管督導 112 141 174 205 

 資料來源：衛福部。 

 

3、其他長照服務人力部分： 

 

表3 106年至109年照管人力需求推估 

服務人力 106年各類 

人力需求數 
現職人數 

各年度需增加人數(年度) 

106 107 108 109 

照顧服務員 32,172 26,485 5,687 6,094 6,647 8,078 

醫事專業人力

(含護理人員) 
22,326 13,904 8,422 1,464 1,544 1,700 

社工人力 4,038 3,390 648 229 557 828 

  註：現職人數計算至106年9月止。 

  資料來源：衛福部。 
4、復依失能人口數及預期長照服務資源佈建數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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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106年居家式之照顧服務員需求人數約1萬

2,959人，扣除9月份在職人數(不分縣市)的1萬

359人，人力缺口至少有2,600人；社區式長照機

構之照顧服務員需求人數約1,270人，扣除9月份

在職人數(不分縣市)1,053人，人力至少仍有217

人缺口；住宿式長照機構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需

求人數約1萬7,943人，扣除9月份在職人數(不分

縣市)的1萬5,073人，人力至少仍有2,870人缺

口，合計各類長照之照顧服務員缺口至少5,687

人，詳如表4。 

 

表4 106年各類型長照服務之照顧服務員需求及人力缺口 

                                            單位：人數 

長照服務 照顧服務員需求 
106年9月 

在職人數 
人力缺口 

居家式 12,959 10,359 2,600 

社區式 1,270 1,053 217 

機構住宿式 17,943 15,073 2,870 

資料來源：衛福部。 

 

(五)參以衛福部統計截至105年底，參加照顧服務員訓練

結訓學員領有結業證書，以及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

士證照者共計12萬2,180人，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工

作占比僅24.5%
2
；而106年9月全國領有照顧服務員

訓練結業證明書者計12萬6,298人，任職於長照領

域之照顧服務員人數計2萬6,485人，實際從事照顧

服務工作之占比更僅21%(詳如下表)，長照人力之

短絀可見一斑。 

 
2
105年參加照顧服務員訓練結訓學員領有結業證書者118,176人，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照者4,004人，共計122,180人，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工作者計29,953人，占

24.5%(29,953/12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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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照顧服務員訓練係由勞動部、地方政府、退輔會、

原民會等相關部會共同辦理。據衛福部截至105

年底之統計，參加照顧服務員訓練結訓學員領有

結業證書，以及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者計

12萬 2,180人，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工作僅占

24.5%(詳如表5)。 

 

表5 101年以來，照顧服務員之培訓及任職情形 

年
度 

參訓 
人數 

 

領有照
顧服務
員結業
證書(註) 

領有照
顧服務
員技術
士證照 

任職情形 
居家
服務 

日間
照顧 

老人
福利
機構 

護理
之家 

榮家 合計 

101 6,597 83,801 2,963 7,079 185 7,564 6,931 1,540 23,299 

102 6,438 93,039 2,755 7,504 229 7,493 7,870 1,547 24,643 

103 5,829 101,829 2,651 7,945 432 7,872 8,632 1,673 26,554 

104 6,026 110,263 3,131 9,057 566 8,357 9,399 1,446 28,825 

105 5,889 118,176 4,004 9,523 647 8,917 9,558 1,308 29,953 

註：領有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人數採歷年累計方式計算。 

資料來源：衛福部。 

 

2、據衛福部提供截至106年9月底止全國領有照顧

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者共計12萬6,298人，而

任職於長照領域之照顧服務員人數為2萬6,485

人，僅占21%。 

3、衛福部長期照顧司籌備辦公室陳素春副主任於

接受本院詢問時也表示：「92年迄今計12萬多人

取得照顧服務員資格，其中3萬人因屬中高齡退

出職場、3萬人自行照顧家人、3萬人留在職場，

其餘則是找到其他工作。」等語。 

(六)綜上，為因應少子女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增加致

民眾對長期照顧需求之遽增，行政院於96年通過

「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1.0」，開辦長期照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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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長照制度)，且為回應隨失能、失智人口增加

衍生之長照需求，行政院106年核定自107年起全面

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不囿擴大服務對象

及服務項目，並增加多項預防性服務措施。惟「長

照十年計畫1.0」推動以來，長照人力資源短缺始終

為該計畫面臨的諸多困境之一。在長照人力至為吃

緊情勢下，行政院仍擬自107年全面推動「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2.0」，長照人力勢將更形捉襟見肘。據推

估，照顧服務員自106年9月起短缺5,687人，至109

年人力短缺將逾8千人；衛福部統計亦顯示，截至

105年底，參加照顧服務員訓練結訓學員領有結業

證書，以及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者共計12萬

2,180人，然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工作者僅占24.5%；

106年9月全國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且

任職於長照領域，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工作之占比則

僅21%。在民眾照顧需求殷切，而實際上卻可能「看

得到、吃不到」，空有政策、卻難以落實，恐嚴重影

響受照顧者權益，突顯行政院長照人力的規劃明顯

未盡周延，洵有未當。 

 

二、行政院104年11月所核定之「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

計畫(104~107年)」指出，照顧服務員未投入長照服務

及留任率偏低原因，包括薪資水準、專業成長、職涯

發展等勞動條件誘因不佳，衛福部、勞動部及退輔會

等相關機關亦持相同認定。為解決照顧服務員薪資過

低問題，衛福部參考全民健康保險做法，擬自107年起

推動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新制，將長照服務機構或其

他服務提供單位之各項成本納入給付額度估算，其中

照顧服務員人事成本以3萬2千元計，做為服務費用之

支付計算標準。又針對重症照顧負荷較重等特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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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或針對特別服務時段、服務地區等，均支付額

外經費，再輔以整體支付加成機制，將全職照顧服務

員之平均薪資提升至每月3萬2千元以上。惟於106年

12月29日公告、107年1月1日即行實施之給付及支付

新制，因匆促上路，資源尚未布建到位、且因給付項

目過於繁瑣、原本的交通加給又併入計算等瑕疵，反

使照顧服務員感覺薪資減少，顯見制度設計未盡周

妥，核有疏失。 

(一)經查各機關說明，影響照顧服務員流動之原因，包

括薪資水準、專業成長、職涯發展等勞動條件誘因

不佳等因素，其中照顧服務員薪資過低又為主因： 

1、據衛福部分析，影響照顧服務員流動之原因如

下：依長期照顧量能提升計畫(104-107)年分析，

照顧服務員流動之原因，可能涉及任職之勞動條

件(薪資水準、專業成長、職涯發展)誘因不佳、

專業形象不佳、訓用不合一及教育養成與職場需

求有落差；其他原因尚包括失能者居住地點分

散，需往返奔波於不同個案工作地點間所花費之

時間、交通費及人身安全，工作辛苦勞累等結構

性因素等。 

2、依勞動部辦理「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作業

要點」實務執行觀察，影響勞工離職之原因，不

外薪資誘因不足、工作環境不適應及職涯發展受

限等因素。 

3、退輔會亦表示，該會辦理退除役官兵轉職照顧服

務員，自101至106年共召訓11班，完訓509人，121

人就業，就業率23％，就業率偏低原因有：(1)薪

資所得偏低、勞動條件差，與欠缺升遷管道、個

人發展無願景。(2)歸類為在職者進修訓練，培養

第2專長為主。(3)參訓者基於照顧家屬之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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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付費聘用他人。 

(二)歷年衛福部調高照顧服務員之薪資情形： 

1、98年5月居家服務提供單位全面納入「勞動基準

法」，並明定照顧服務員的每小時時薪不得低於

150元。 

2、101年度增加偏遠地區照顧服務員交通費，由每

人每月1,000元提高為1,500元，照顧服務費補助

自103年7月起提高至每小時200元，對領有照顧

服務員技術士證且服務滿130小時之居家照顧服

務員，增列每月1,000元專業加給，以有效提升所

得。 

3、107年起推動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制度，參考全

民健康保險做法，將長照服務機構或其他服務提

供單位之各項成本納入給付額度估算，其中照顧

服務員人事成本以3萬2千元計，做為服務費用之

支付計算標準。並針對重症、照顧負荷較重等特

殊服務對象，或針對特別服務時段、服務地區等，

均額外支付服務提供單位經費，再輔以整體支付

加成機制，促使服務提供單位可依成本給薪，將

全職照顧服務員之平均薪資提升至每月3萬2千

元以上。 

(三)衛福部長期照顧司籌備辦公室106年12月29日公告

「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

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

基準」並自107年1月1日施行，今摘述其重點如下： 

1、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新制之推動目標係為落實

以人為中心之社區整合照護，除提升服務涵蓋率

外，並提升服務效率，鼓勵照顧服務員職涯發展。 

2、長照給付及支付新制自107年正式上路，有別於

過去民眾須自行申請各項長照服務資源，新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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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制度將各項長照服務整合為四類(包含「照顧

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

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以及「家庭照顧者支持

性服務」)，由長照專員依個案長照需求等級(二

級至八級)於各類給付間核予相應之額度
3
，由縣

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核定額度，例如「照顧及專

業服務」第二至八級，每月最低10,020 元，最高

36,180元。「交通接送服務」分四類，每月最低

1,680元，最高2,400元。「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

環境改善服務」三年內最高4萬元。「家庭照顧者

喘息服務額度」第二至六級，32,340元，第七至

八級48,510元。縣市照管專員根據家庭需求進行

34項「照顧問題清單」評估，交由特約機構進行

142項「服務組合」配搭，與家庭溝通訂定照顧計

畫。民眾自負額分一般戶16%、中低收入戶5%、低

收入戶則免付費(詳如表6)。 

 

 

 

 

 

 

 
3
長照服務額度區分為個人長照服務額度，如：照顧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

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以及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喘息服務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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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長照需要等級、長照服務給付額度及部分負擔比率 

註： 

服務項目A碼：照顧管理及政策鼓勵(不扣服務給付額度)；B碼：照顧服務；C碼：專業服務；D碼：交通接送服務；E碼：輔具服

務；F碼：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服務項目加計服務組合，即以「給（支）付價格」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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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惟該給付及支付新制因倉促上路，出現資源尚未布

建到位、且因給付項目過於繁瑣、原本的交通加給

又併入計算之新制變革等不適應瑕疵： 

1、查居家服務支付新制，是自92年全面推動居家服

務後，首次從評估工具、服務模式及支付標準等

進行大幅度的調整，故先採取試辦方式。衛福部

自106年4月起試辦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新制，於

106年7月擴大辦理規模，其中新北市、臺中市、

臺南市、高雄市、宜蘭縣、南投縣、雲林縣、嘉

義縣、臺東縣、澎湖縣、新竹市及嘉義市等12個

縣市投入試辦。 

2、衛福部復於106年12月29日公告「長期照顧（照顧

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

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並自

107年1月1日施行。 

3、據衛福部表示，上述新制推動重點及可能影響如

下：「(1)民眾可享有之給付額度增加20%，照顧服

務組合支付價格增加15%，原民區及離島支付價

格再加20%，以提高各界投入長照業務之意願。

(2)一次評估，核定10項服務共4類長照服務額

度，縮短民眾等待服務時間，可及時滿足民眾各

面向之長照需求。(3)精進資訊溝通平台，及時掌

握個案情況及改變照顧計畫，連結各類服務，以

及申報費用資訊化作業，提升管理效能。(4)由A

級單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之個管員擔任長

照社區服務之單一窗口，引入「主責照顧」之觀

念及功能。(5)所有服務均以失能服務對象可獲

得之照顧組合做為給（支）付單位，服務提供單

位可以發展以個案需求為中心之服務模式，除提

升服務品質及讓服務更有效率外，並有利於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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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之培育，長照產業之發展，創造三贏。(5)對

於身體照顧困難、服務困難、家庭照顧功能微弱、

晚間或例假日提供服務等，都訂定服務加成，以

反映服務提供者之照顧負荷；又加成費用及照管

費用，均不扣個案服務給付額度，亦免部分負擔，

即全由政府負擔。(6)以服務內容完成(不限時

間)之計價方式，鼓勵照顧服務員朝向服務品質

為導向，提升服務品質及效率、打破家庭鐘點工

刻板印象、提升社會地位及自我價值；並藉由提

高新制支付價格，希冀改善照顧服務員工作環

境、薪資及社會地位等。」 

4、衛福部雖表示：「『長照2.0計畫』的目標之一是提

升使用人數，增加服務涵蓋率，而居家服務是長

照2.0最多人使用的服務項目，主要由專業照顧

服務員到失能者家中提供身體照顧與日常生活

照顧。因此，為吸引更多國人積極投入居家服務

的行列，第一步首重提升照顧服務員的薪資水

準」，該制度固擬避免將照顧服務員不致被剝削

並提高其社會地位之立意良好，卻因該給付及支

付新制之資源尚未到位、長照服務機構找不到照

服員及不適應新制變革等瑕疵，反使照顧服務員

覺得薪資減少，此由近日各項報導，如「沒政府

說的32k傳照服員掀離職潮-目前外籍看護工已

25萬人，衛福部106年預估照顧服務員人力缺口

約5千至1萬2千人，另估計長照需求卻只增加

3,223名照服員，新制實施後傳出有服務單位因

不適應新制度，發薪亂成一團，不少照顧服務員

因未拿到新制的32k月薪，甚至薪水比過去還低，

造成一波離職潮」、「某居家護理所成為長照特約

A單位，2周內湧入超過200位個案，相當於過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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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個案量，但所有機構都找不到照服員的問題」
4
、「長照新制上路，長照機構、照顧服務員都因收

入變少叫苦，已出現照顧服務員流失現象」
5
及「長

照支付新制標準提高，提供照顧服務員待遇，希

望可以增加誘因讓更多人投入，惟推動1季的結

果，很多單位不適應也不熟悉申報方式，地方政

府撥付太慢，且只有七成單位和地方政府完成特

約，導致目前照服員薪資尚未顯著提升」獲得印

證。 

(五)綜上，行政院104年11月所核定之「長期照顧服務量

能提升計畫(104~107年)」指出，照顧服務員未投入

長照服務及留任率偏低原因，包括薪資水準、專業

成長、職涯發展等勞動條件誘因不佳，衛福部、勞

動部及退輔會等相關機關亦持相同認定。為解決照

顧服務員薪資過低問題，衛福部參考全民健康保險

做法，擬自107年起推動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新制，

將長照服務機構或其他服務提供單位之各項成本

納入給付額度估算，其中照顧服務員人事成本以3

萬2千元計，做為服務費用之支付計算標準。又針對

重症照顧負荷較重等特殊服務對象，或針對特別服

務時段、服務地區等，均支付額外經費，再輔以整

體支付加成機制，將全職照顧服務員之平均薪資提

升至每月3萬2千元以上。惟於106年12月29日公告、

107年1月1日即行實施之給付及支付新制因匆促上

路，資源尚未布建到位、且因給付項目過於繁瑣、

原本的交通加給又併入計算等瑕疵，反使照顧服務

員感覺薪資減少，顯見制度設計未盡周妥，核有疏

 
4
 107年4月2日聯合報。 

5
 107年3月30日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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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三、長照2.0計畫的推動，係為完善建置多元及普及之長

照服務體系，並匡正長照1.0之缺失，以回應民眾多元

需求及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與服務。衛福部107年起

推動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新制，居家服務費用由時薪

制變更為依服務項目分類計費，實施迄今民眾抱怨服

務項目縮減、負擔加重，且因服務提供單位恐有將計

價轉嫁至民眾身上，致生服務使用者流失或愈加仰賴

外勞之虞，確有檢討之必要。 

(一)行政院查復本院說明指出，97年「長照十年計畫1.0」

推動以來，已具一定成效，其服務量占老人失能人

口比率，由97年的2.3％提高至105年4月的35.7％，

惟仍面臨諸多困境，如長照服務對象涵蓋範圍待擴

大、長照人力資源短缺、偏遠地區服務資源不足、

預算嚴重不足、家庭照顧者支持與服務體系有待強

化、長照服務項目未能回應民眾多元需求、服務輸

送體系散置未能集結成網絡、行政作業繁雜影響民

間資源投入等。為完善我國長照制度，行政院於105

年12月19日核定衛福部擬自106年起推動之「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2.0」，就「長照1.0」計畫之缺失予以

匡正相關內容，如規劃透過建立以服務使用者為中

心的服務體系、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型服務中

心、鼓勵因地制宜與創新性的資源發展、健全縣市

照顧管理中心組織定位與職權、提高服務補助效能

與彈性、開創照顧服務人力資源職涯發展等策略，

以期建置多元、普及之長照服務體系。 

(二)為解決照顧服務員薪資過低問題，衛福部自107年起

推動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新制，將長照服務機構或

其他服務提供單位之各項成本納入給付額度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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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照顧服務員人事成本以3萬2千元計，做為服務

費用之支付計算標準。又針對重症照顧負荷較重等

特殊服務對象，或針對特別服務時段、服務地區等，

均支付服務提供單位額外經費，再輔以整體支付加

成機制，將全職照顧服務員之平均薪資提升至每月

3萬2千元以上。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新制之給付、

支付說明已如前述。 

(三)惟該給付及支付新制107年1月1日，匆促上路以來，

因資源尚未布建到位、給付項目，居家服務由論時

改為論件計酬，民眾抱怨新制導致服務縮水、費用

增加。由近日各項報導「舊制規定照顧服務員時薪

200元，照顧服務員在1小時內，幫忙受照顧者洗澡、

修剪指甲、陪散步，時間充裕自費低；新制則同樣

的照顧模式，必須自付127元，而且不限1小時，只

要完成即可離開，換言之，民眾付更多的錢，沒得

到相對的服務」
6
、「某個案舊制一個月使用22小時，

付出1,320元，新制改為逐項收費用，漲到1,912元，

新制不但失去人味及長照精神，長照2.0變成漲價

2.0」、「很多民眾不知道長照資源在哪，政策宣導和

實際執行有落差」及「政府長照不好用，民眾多選

外籍看護」
7
已可發現缺失。衛福部於接受本院詢問

時亦坦言：「107年新制的實施，民眾反映不習慣是

可以理解的，係因本部觀察到民眾需求多元，故改

以服務項目計算，實際上是民眾負擔由30％調降至

16％。以前用時薪，夜間及假日服務不易取得，但

新制有加成，可以滿足民眾需求，且因應個案難易

度也有支付的調整，給付項目也會逐年檢討，會與

 
6
 107年3月31日聯合報。 

7
 107年3月30日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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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多溝通。」等語。 

(四)我國民眾在長照上使用外勞之情形： 

    107年 2月底止，我國產業外勞人數達 42萬

4,454人；社福外勞25萬2,421人，其中99％以上為

外籍看護工，相較104年底之22萬4,356人、105年底

之23萬7,291人、106年底的25萬157人，呈逐年增加

態勢。而107年1月1日新給付及支付新制，匆促上路

以來，民眾抱怨新制導致服務縮水、費用增加等服

務設計上的缺失，造成服務並不好用，而居家服務

時數仍遠遠跟不上失能者的需求，相形之下，外勞

可提供近乎24小時服務，提供多樣照顧，且在費用

上較新制低廉，故大多數民眾仍傾向聘用外勞以解

決照顧需求。 

(五)綜上，長照2.0計畫的推動，係為完善建置多元及普

及之長照服務體系，並匡正長照1.0之缺失，以回應

民眾多元需求及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與服務。衛福

部107年起推動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新制，居家服

務費用由時薪制變更為依服務項目分類計費，實施

迄今民眾抱怨服務項目縮減、負擔加重，且因服務

提供單位恐有將計價轉嫁至民眾身上，致生服務使

用者流失或愈加仰賴外勞之虞，確有檢討之必要。 

 

四、照顧工作具專業性，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8條規

定，長期照顧服務之特定項目，須由受過訓練之長照

人員始得為之，目前只要取得「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

證明書」或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均具照

顧服務員之從業資格，其工作內容亦未因從業資格取

得管道之不同而有差別。易言之，目前並未強制要求

照顧服務員考取證照，而以受訓60至90小時即可擔任

之作法，於人力至為短絀前提下，固可保持快速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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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彈性，然亦使照顧服務員專業形象之提升益形困

難，衛福部及勞動部允宜共同研謀因應對策。 

(一)按「長期照顧服務法」第4條第6款、第6條第2款之

規定，衛福部為長照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負責掌

理長照人員之管理、培育及訓練之規劃。勞動部職

掌長照人員及個人看護者之勞動條件、就業服務、

職業安全衛生等事項，與非為醫事或社工專業證照

之長照人員，及個人看護者之訓練、技能檢定等相

關事宜。同法第18條規定略以，「長照服務之提供，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

照人員為之。長照人員之訓練、繼續教育、在職訓

練課程內容，應考量不同地區、族群、性別、特定

疾病及照顧經驗之差異性，且應接受一定積分之繼

續教育、在職訓練，據以確立長照人員之專業定

位。」 

(二)目前取得「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及領有「照

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均屬具照顧服務員之從

業資格之一，其工作內容視任職之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類型而定，尚無因從業資格之取得管道不同而有

差別。其取得管道如下述： 

1、依「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之規定，須接受

90小時專業訓練並完成綜合評量成績合格取得

結業證明書以擔任照顧服務員： 

    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經衛福部於106年

12月19日修正發布施行，有關照顧服務員之基本

訓練概述如下： 

（1）受訓對象：有關照顧服務員之受訓對象，係年

滿16歲以上、身體健康狀況良好，具擔任照顧

服務工作熱忱者。 

（2）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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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課程：60小時(含實作8小時)。 

〈2〉實習課程：30小時。 

〈3〉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其業務需要增列照

顧服員分科訓練課程內容與時數。 

（3）訓練課程： 

表7 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 

課程 時數 課程 時數 

長期照顧服務願景

與相關法律基本認

識 

2小時 身體結構與功能 2小時 

照顧服務員功能角

色與服務內涵 

2小時 基本生命徵象 3 小 時

(含實作

1小時) 

照顧服務資源與團

隊協同合作 

2小時 基本生理需求 2小時 

認識身心障礙者之 

需求與服務技巧 

4小時 疾病徵兆之認識及

老人常見疾病之 

照顧事項 

2小時 

認識失智症與溝通技

巧 

2小時 急症處理  2小時 

認識家庭照顧者與 

服務技巧  

2小時 急救概念 4 小 時

(含2小

時實作) 

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導

論 

3小時 居家用藥安全 1小時 

心理健康與壓力調

適 

2小時 意外災害的緊急處

理 

1小時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 

1小時 臨終關懷及認識 

安寧照顧 

2小時 

清潔與舒適協助技

巧 

8小時

（含2

小 時

實作) 

營養膳食與備餐原

則 

：3小時

（含1小

時實作) 

家務處理協助技巧 2小時 活動與運動及輔具

協助 

6 小 時

（含2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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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時數 課程 時數 

時實作) 

綜合討論與課程評

量 

2小時 -  

   資料來源：衛福部「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 

 

（4）依上開「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規定」，須接

受90小時專業訓練並完成綜合評量成績合格，

始可取得結業證明書。 

（5）領有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者所服務之對象

為日常生活之活動功能或維持獨立自主生活能

力不足，需他人協助者，服務項目包括： 

〈1〉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2〉身體照顧服務。 

〈3〉在護理人員指導下執行病患照顧之輔助服

務。但服務範疇不得涉及醫療及護理行為。 

2、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以擔任照顧服務

員： 

（1）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規定係依勞動部所定

「職業訓練法」第4條之1，中央主管機關應協

調、整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福部)所

定之職能基準、訓練課程、能力鑑定規範與辦

理職業訓練等服務資訊，以推動國民就業所需

之職業訓練及技能檢定。衛福部為配合行政院

訂頒之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於93年開辦照

顧服務員職類技能檢定，測試內容主要參酌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及前行政院衛生

署)會銜公告「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所定

之訓練項目(詳如上開表7)。 

（2）為瞭解照顧服務員所需工作技能，衛福部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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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居家照顧服務員之職能基準(3級、4級)
8
，並

經勞動部於106年1月6日公告在案，做為後續培

育照顧服務員之參考依據。 

(三)衛福部查復本院指出：「因照顧工作具專業性，依『長

期照顧服務法』第18條規定，長期照顧服務裡之特

定項目，須由受過訓練之長照人員始得為之，爰上

揭人員擔任照顧服務員前，仍須先完成照顧服務員

專業訓練。」等語，目前取得「照顧服務員訓練結

業證明書」及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均

可從事照顧服務員工作，其工作內容尚無因從業資

格之取得管道不同而有差別，此亦為影響照顧服務

員專業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衛福部為強化專業分

級，提升照顧服務員能力，已針對領有照顧服務員

技術士證之照顧服務員，倘當月服務時數達130小

時以上，每人每月補助專業加給1,000元，惟該誘因

是否能發揮分級效果，甚至鼓勵有意從事照顧服務

員一職之民眾報考證照，似仍待觀察。 

(四)綜上，照顧工作具專業性，依「長期照顧服務法」

第18條規定，長期照顧服務之特定項目，須由受過

訓練之長照人員始得為之，目前以取得「照顧服務

員訓練結業證明書」及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

士證」，均屬具照顧服務員之從業資格，其工作內容

未因從業資格取得管道之不同而有差別。囿於現階

段並未強制要求照顧服務員考取證照，而以受訓60

至90小時即可擔任之作法，在現行人力短絀前提

下，固可保持快速補實人力彈性，但亦肇致照顧服

 
8
 有關職能級別共分6級，第3級、第4級之能力內涵說明如下：為第3級-「能夠在部分變動

及非常規性的情況中，一般監督下獨立完成工作。需要一定程度專業知識與技術及少許的

判斷能力。」第4級-「能夠在經常變動的情況中，少許監督下獨立執行涉及規劃設計且需

要熟練技巧工作。需要具備相當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作判斷及決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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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專業形象提升之難度，衛福部及勞動部允宜共

同研謀因應對策。 

 

五、因應長照人力嚴重不足，衛福部結合教育部推動產學

合作，鼓勵大專校院廣設長照相關科系發展實務導向

之照顧課程，以引導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學生取得照顧

服務員資格，投入長照服務工作，惟大專院校學生實

際投入長照服務者卻屈指可數；另該部亦容許退輔會

透過自行開辦照顧服務員訓練班以協助退除役官兵

暨其家屬轉職，加入長照服務行列。復加內政部役政

署於107年分發現役役男562名至衛福部所轄老人福

利機構計99個單位、分發現役役男260名至退輔會所

屬榮譽國民之家計16個單位，擔任長照機構之輔助性

服務工作。而大專院校畢業學生與退除役官兵暨家屬

轉職擔任照顧服務人員，所從事之照顧服務內容及對

象並無區隔。衛福部該作法雖增加多元化人力來源，

解決長照人力嚴重短缺之窘境，卻也衍生對長照人力

專業形象的質疑及專業化爭議，均有賴重加審視。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於106年6月3日正式施行，該法

第4條規定長照人員（包含照顧服務人員、居家服務

督導員、社會工作人員及醫事人員、照顧管理專員

等）之管理、培育及訓練之規劃，係由衛福部統籌

掌理。 

(二)據行政院104年11月核定「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

畫(104~107年)」之分析，照顧服務員未投入長照服

務及留任率偏低原因，包括薪資水準、專業成長、

職涯發展等勞動條件誘因不佳，衛福部、勞動部及

退輔會等相關機關也有相同認定，已詳如前述。為

充實照顧服務員人力及留任人力，衛福部採行相關

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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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勞動條件，提升就業誘因： 

（1）提高薪資：為改善照顧服務員薪資待遇，除調

高既有補助標準外，衛福部刻正試辦給付及支

付新制，由居家服務優先實施，參考健保做法，

將居家服務單位之各項成本納入給付額度估

算，其中人事成本以平均每月3萬2千元計，做

為服務費用之支付標準。又針對重症難以照顧

等特殊服務對象，或服務對象有夜間或假日照

顧需求之特別服務時段，均給予居家服務單位

額外支付，再輔以整體支付加成機制，促使居

家服務單位可依成本給薪，將全職照顧服務員

平均每月薪資調升至3萬2千元以上。後續並將

配合長照機構之查核、督考及評鑑機制，保障

照顧服務員薪資待遇。 

（2）職涯發展：衛福部積極規劃照顧服務員多元升

遷管道，除資深居家照顧服務員可升任居家督

導員之外，衛福部已修訂「長期照顧服務法」

相關子法，明定一定年資以上之照顧服務員可

擔任長照機構之業務負責人，晉升至管理階層；

另鼓勵照顧服務員創業成為「照老闆」，勾勒職

涯願景。 

（3）專業形象：考量居家照顧工作之專業性，兼具

提供基礎生理照顧與預防失能惡化，非一般單

純照顧，衛福部未來將配合給付及支付新制，

依不同照顧工作之專業程度，研議針對專業照

顧服務項目，再提供加成支付之可能性，透過

提升待遇，以強化專業形象；另同步運用多元

宣導管道，增進社會大眾對於照顧服務員之正

確認識，強化其專業形象。 

2、強化訓練量能，擴增人力資源：為緩解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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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人力不足，除增加留任誘因外，並規劃增加照

顧服務員人力來源，由地方政府在地辦訓，因地

制宜安排訓練資源；另配合勞動部「自訓自用」

計畫，鼓勵長照機構自行辦理訓練及訓後直接留

用。為減少實體訓練之地理區域限制，衛福部刻

正辦理線上數位課程訓練，提高訓練可近性，已

於107年1月上線。 

3、推行產學合作，鼓勵青年投入：衛福部攜手教育

鼓勵大專校院長照相關科系發展實務導向之照

顧課程，並落實校外實習課程，有助學生畢業後

留任照顧工作。另推動高中職設立長照科，向下

扎根實踐照顧工作價值教育，並擴大人力來源。 

(三)為因應長照人力嚴重不足，衛福部結合教育部推動

產學合作，鼓勵大專校院廣設長照相關科系發展實

務導向之照顧課程，以引導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學生

取得照顧服務員資格，投入長照服務工作。教育部

亦表示配合長照人才殷切需求，鼓勵各大專校院增

設長照相關系科(所)，並研議四大課程模組，據以

協助長照相關科系學生之職涯發展與未來職涯地

圖，增加學生投入長照產業之願景。惟大專院校學

生實際投入長照服務卻屈指可數： 

1、教育部對於長期照顧專業人力之「學、訓、用」

情形說明略以： 

（1）長照服務以「照顧服務員」為主要人力，依「老

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其來源

分為三種：通過衛福部照顧服務員90小時訓練、

取得勞動部照顧服務員丙級證照與長照系科

(所)畢業生。 

（2）有關長照相關系科(所)範圍包括：長期照顧、

老人服務事業、老人照顧、老人福利、長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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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銀髮產業、健康照顧、健康事業等相關系

科(所)。 

（3）106學年度大專校院共有48校開設與長期照顧

相關之系科(所)或學程，招生名額計5,049名。

配合長照人才殷切需求，該部鼓勵各大專校院

增設長照相關系科(所)，103至106學年度共核

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等17校學制增設20個

長照相關系科(所)。未來教育部亦將配合衛生

福利部對於長照人力之需求，持續鼓勵具有相

關專業師資且有意願之學校，依「大學法」、「大

學法施行細則」、「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

與資源條件標準」及「技專校院院所系科與學

位學程增設及調整審核要點」等相關規定，提

出申請新設長照相關系科(所)。 

2、另教育部自104年10月起委請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邀集全國長照機構、長照系科(所)組成國內

開設長照相關所系科之課程聯盟，並針對長照學

生職涯發展趨勢、長照機構對實務課程需求面向

等，研議出長照四大課程模組(分為「照顧服務

員」、「居家服務督導員」、「照顧管理專員」、「經

營管理」)。該課程模組適合不同學制(五專、二

專、大學、四技、二技等)長照學生職涯發展趨勢

與未來職涯地圖，並對應到長照機構之需求，縮

短學生之學用落差，增加學生未來投入長照產業

之願景。(104學年度共12校試辦35門課程。105學

年度第1、2學期共20校，開辦405門課程。106學

年度第1學期共29校，156門課程)。 

3、惟據教育部調查99-101學年度畢業後3年一般大

專校院平均就業率約89.9%，另該部委託國立臺

北護理健康大學於104年調查101至103學年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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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畢業生應屆畢業生流向，長照畢業生投入長照

職場比率約為43%。學生投入偏低之原因，應與長

照職場勞動條件、薪資水準、專業發展、職涯發

展、社會偏見等因素有關。 

(四)為協助退除役官兵轉職，退輔會開辦照顧服務員訓

練班別：該會辦理榮民(眷)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自

101年至106年共19個班509人結訓，訓後就業人數

299人(58.7%)，實際從事照顧服務相關工作者121

人(統計至106年12月31日止)，占整體受訓者之

23.8%。 

1、退輔會對退伍軍人轉任長照人員之執行說明： 

（1）計畫構想：為因應長照人力之迫切需求，協助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接受適訓適性的職業訓練，

以取得專業技能並順利就業，避免國家健康產

業人力供需失衡，有效培訓充實長期照顧服務

人力，除可提昇社會整體照顧之服務品質外，

更可為第二類退除役官兵開闢另一條就業管

道。 

（2）具體規劃： 

〈1〉該會所屬各機構自101年度起辦理之照顧服

務員訓練班，均係透過「政府採購法」以採

購方式，尋得委託合格機構辦理，由受委託

訓練機構擬具計畫，以核心課程訓練地為準，

送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核定辦理。 

〈2〉該會101年至106年度辦理榮民(眷)進修訓

練照顧服務人員訓練班情形，詳如表8。 

 

表8  101至106年度榮民(眷)進修訓練照顧服務人員訓練班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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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單位 時數 開訓日期 結訓日期 

參訓 

人數 

領有結

業證書

人數 

取得技

術士證

照人數 

就業

人數 

任職照

服工作

人數 

101 
高雄市榮服處

（鳳山） 
130 1010716 1010727 28 28 28 21 21 

101 台南市榮服處 90 1010517 1010601 30 30 30 21 10 

101 
台中市榮服處

（豐原） 
90 1010423 1010507 25 11 11 14 0 

101 桃園市榮服處 90 1010814 1010829 23 23 23 12 3 

101 宜蘭縣榮服處 98 1010730 1010810 23 21 0 9 1 

小計 129 113 92 77 35 

102 台南市榮服處 90 1020610 1020627 30 30 30 18 10 

102 桃園市榮服處 90 1020902 1020917 22 22 22 12 2 

小計 52 52 52 30 12 

103 屏東縣榮服處 118 1030703 1030825 22 21 21 10 1 

小計 22 21 21 10 1 

104 屏東縣榮服處 118 1040408 1040520 27 27 27 19 7 

104 宜蘭縣榮服處 105 1040816 1040828 26 26  0 17 1 

104 雲林縣榮服處 108 1040621 1040809 24 21 9 12 2 

小計 50 47 9 29 10 

105 屏東縣榮服處 125 1050411 1050526 28 28 28 20 6 

105 桃園市榮服處 160 1050901 1050930 30 28 28 21 15 

105 花蓮縣榮服處 94 1050924 1051030 26 24 24 17 9 

105 新北市榮服處 104 1051001 1051130 30 30 7 16 3 

105 台中市榮服處 90 1051015 1051203 28 27 27 21 1 

小計 142 137 114 95 34 

106 新北市榮服處 104 1060620 1060710 30 30 5 14 2 

106 台中市榮服處 90 1060624 1060812 32 31 0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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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單位 時數 開訓日期 結訓日期 

參訓 

人數 

領有結

業證書

人數 

取得技

術士證

照人數 

就業

人數 

任職照

服工作

人數 

106 職訓中心 101 1061113 1061130 25 0 0 3 3 

小計 87 61 5 37 7 

合計 509  458 320 294 99 

資料來源：退輔會提供。 

 

(五)因應長照人力不足，內政部役政署107年分發至衛福

部所轄老人福利機構計99個單位，現役役男562名；

分發至退輔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計16個單位，現役

役男260名，擔任長照機構之輔助性服務工作： 

1、按「替代役實施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

替代役，指役齡男子於需用機關擔任輔助性工

作，履行政府公共事務或其他社會服務；或於經

主管機關認可之政府機關、公立研究機關（構）、

大學校院、行政法人或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及民間

產業機構（以下簡稱用人單位）從事科技或產業

研究發展工作。」同條例第13條規定：「(第1項)

訓練區分為軍事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第2項)

前項軍事基礎訓練，由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辦

理；專業訓練，除研發替代役由主管機關辦理外，

一般替代役由需用機關辦理。(第3項)宗教因素

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經核定者，應實施基礎訓練及

專業訓練；其基礎訓練併同專業訓練，由需用機

關辦理。」復依內政部91年1月17日台內役字第

0910080241號函解釋，替代役役男所擔任者為輔

助性工作，定義係指服勤單位之經銓敘合格實授

該管公務員，將特定之職務轉給替代役役男，以

協助該管公務員達成行政上任務。而執行該項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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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時應符以下要件：(1)非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公

權力。(2)無獨任或決定之權限。(3)受該管公務

員之指揮、監督、管理從事助手之勤務工作。 

2、內政部役政署查復本院表示：「因應國防部自107

年起停止徵集82年次以前出生之役男服常備兵

役，及為儲備動員戰力，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

回歸接受4個月軍事訓練，以提升役男軍事基本

技能，遂行戰時防衛作戰任務政策。」該部業訂

定「107至109年替代役類別及員額實施計畫」報

經行政院於106年8月7日核定在案。且該署為集

中有效運用82年次以前出生之高學歷役男人力，

規劃107年是類役男服一般替代役役別以輔助社

會治安、災害防救、傷患救助及社會服務等相關

工作之警察役、消防役及社會役為主，至83年次

以後出生之役男，在替代役兵源受限情形下，為

照顧弱勢家庭及落實宗教人權保障，仍得以家庭

或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 

3、查內政部役政署107年分發至衛福部所轄老人福

利機構計99個單位，現役役男562名；分發至退輔

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計16個單位，現役役男260

名，擔任長照機構之輔助性服務工作。社會役專

業訓練相關課程如：老人福利機構服務技巧、身

心障礙機構服務技巧……等。爰社會役役男分發

前已接受該需用機關安排之照護相關課程，並由

其評估是否適合派至社福機構協助照護工作。 

4、依規定，役男提供照顧服務時僅為輔助性勤務而

受有專業專職人員之指揮監督，詳如前述。為防

止服勤單位違反輔助性勤務規定，維護役男及受

服務者之權益，內政部役政署採取下列作為：(1)

替代役役男專業及一般（共同）性勤務項目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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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需用機關替代役役男服勤管理要點中，役男勤

務派遣不得逾越規定範疇。(2)役男輔助性勤務

相關法令規定及函釋說明，已納入「替代役管理

實務手冊」，發送各服勤單位隨時查閱並據以辦

理役男勤務規劃、編排作業。(3)於役男基礎訓練

服勤管理規定課程中向役男宣導輔助性勤務定

義，並告知役男發現疑似違反相關規定之反映、

申訴管道。該署若接獲役男反映相關案件，均會

進行調查處理。(4)於替代役管理人員各項講習

及會議中宣導替代役輔助性勤務規定，要求各單

位確依規定運用替代役人力。(5)利用各項督訪

時機瞭解役男實際執行勤務狀況，並要求需用機

關、服勤單位落實逐級督導，若發現有違反輔助

性勤務規定狀況，除立即要求改進外，並視情節

檢討調離役男或不再分發役男予該服勤單位(處

所)。 

5、據該署查復本院指稱，該署並未主動規劃替代役

擔任照顧服務員，且指出替代役僅擔任政府公共

事務或其他社會服務之輔助性勤務，該署必要時

將派員會同需用機關實地訪視役男服勤狀況及

管理情形，106年經該署至役男服勤之照護相關

社福機構計38個役男服勤之照護相關社福機構，

未發現服勤單位（處所）有違反輔助性勤務規定

之情形。 

(六)由上可知，衛福部為充實照顧服務員人力，樂見退

輔會、替代役男投入從事照顧工作，惟該部亦存有

照顧服務員專業性之質疑及隱憂，該部查復本院表

示：「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6條規定，照顧服務

員訓練之辦理係屬勞動部權責，勞動部針對二度就

業婦女，或新住民、退休人員如符合『就業服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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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特定自願就業對象，均有補助參加照顧服務

員訓練，然因照顧工作具專業性，依『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18條規定，長期照顧服務裡之特定項目，

須由受過訓練之長照人員始得為之，爰上揭人員擔

任照顧服務員前，仍須先完成照顧服務員專業訓

練。至替代役如需再接受專業訓練，因涉及役期長

短及照顧能力、照顧經驗等因素，較不宜直接從事

照顧工作，惟考量長照2.0之推動，整體服務對象擴

大，替代役男可協助專業人員提供庶務性或輔助性

事務，提供失能長輩關懷、問安、文書服務、陪同

上街購物或就醫等未涉及專業服務事項。」等語。 

(七)綜上，因應長照人力嚴重不足，衛福部結合教育部

推動產學合作，鼓勵大專校院廣設長照相關科系發

展實務導向之照顧課程，以引導大專院校相關科系

學生取得照顧服務員資格，投入長照服務工作，惟

大專院校學生實際投入長照服務者卻屈指可數；另

該部亦容許退輔會透過自行開辦照顧服務員訓練

班以協助退除役官兵暨其家屬轉職，加入長照服務

行列；復加內政部役政署於107年分發現役役男562

名至衛福部所轄老人福利機構計99個單位、分發現

役役男260名至退輔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計16個單

位，擔任長照機構之輔助性服務工作。而大專院校

畢業學生與退除役官兵暨家屬轉職擔任照顧服務

人員，所從事之照顧服務內容及對象並無區隔。衛

福部該作法雖增加多元化人力來源，解決長照人力

嚴重短缺之窘境，卻也衍生對長照人力專業形象的

質疑及專業化爭議，均有賴重加審視。 

 

六、我國人口老化速度加劇，失能、失智人口隨之日增，

長照制度勢在必行，衛福部依法應確保提供良好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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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元及可負擔之服務，

以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及權益。惟衛福部

未就長照制度服務資源各類型(居家式、社區式及機

構式)所需之長照人力進行全面盤點，亦未掌握各縣

市、城鄉之需求人數，失智、失能者等之精準資訊，

任令地方政府各自辦理，致難落實各區域長照服務人

力及資源配置之衡平，猶待積極檢討改善。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條揭櫫長照制度之立法目的

為：「(第1項)為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提供長期照

顧服務，確保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

元及可負擔之服務，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

嚴及權益，特制定本法。(第2項)長期照顧服務之提

供不得因服務對象之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婚

姻、年齡、身心障礙、疾病、階級、種族、宗教信

仰、國籍與居住地域有差別待遇之歧視行為。」 

(二)按「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同法第4條規定：

「下列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二、對直

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長照之監督及協調事

項。……六、長照人員之管理、培育及訓練之規劃。」

是以，衛福部為長期照顧(下稱長照)業務之中央主

管機關，負責掌理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長照

之監督及協調事項，以及長照人員之管理、培育及

訓練之規劃。為此，長照業務原由衛福部社會及家

庭署、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共同辦理及推動，然為能

整合長照資源及業務，爰於106年12月成立長期照

顧司籌備辦公室，就長照業務內容，重新檢討並釐

清業務職掌，完善組織架構，期達事權統一，俾利

長照政策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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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國各縣市之老人人口數及各類長照服務照顧需求

人數概況： 

    截至106年10月底止，全國各縣市之老人人口

數合計3,236,080人；全國失能人數合計1,095,829

人，106年推估分派各縣市失能(CMS修正版2-8級)

之分布情形如表9。 

 

表9 各縣市之老年人口數及長期照顧服務需求人數 

縣市別 65 歲以上人口數 
失能人數推估 

(CMS修正版2-8級) 

新北市 495,495 185,241 

臺北市 435,352 125,491 

桃園市 232,908 99,983 

臺中市 316,852 128,821 

臺南市 269,022 87,799 

高雄市 390,618 129,386 

宜蘭縣 69,526 21,299 

新竹縣 65,784 25,486 

苗栗縣 84,881 26,031 

彰化縣 187,988 59,919 

南投縣 82,356 23,516 

雲林縣 120,607 32,348 

嘉義縣 93,922 23,989 

屏東縣 130,343 38,908 

臺東縣 33,946 10,279 

花蓮縣 50,050 15,405 

澎湖縣 16,049 4,807 

基隆市 54,418 17,322 

新竹市 50,273 20,359 

嘉義市 37,754 12,563 

金門縣 16,585 6,290 

連江縣 1,351 586 

註1：人口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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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至150年）數據－中推估」；失能率資料來源：

103-104年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推估對象：長照

2.0計畫目標群體。 

註2：依據105年各縣市之未滿65歲、65-84歲及85歲以上人

口占比分派失能人數。 

 

(四)全國各縣市之長期照顧服務單位(包含居家式、社區

式及機構式)配置數據及人力資源： 

1、居家服務單位數及照顧服務員人數統計至106年

6月底，總計231個單位、照顧服務員9,705人；社

區式長照服務單位數及照顧服務員人數統計至

106年6月底，日間照顧總計223家、照顧服務員

762人；家庭托顧總計26家、照顧服務員97人，各

縣市分布情形，詳如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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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各縣市地方政府居家服務及社區式長照服務資源分布 

縣市 

居家服務 社區式長照服務 

單位數 
照顧服務員 

人數 

日間照顧 家庭托顧 

單位數 照顧服務員

人數 

單位數 照顧服務員

人數 

新北市 18 660 23 84 1 1 

臺北市 19 928 18 88 1 5 

桃園市 11 683 6 25 0 0 

臺中市 22 874 20 87 2 16 

臺南市 27 939 26 95 1 7 

高雄市 32 1,566 19 50 2 4 

宜蘭縣 7 124 8 42 0 0 

新竹縣 8 224 11 21 1 1 

苗栗縣 7 247 8 21 0 0 

彰化縣 10 764 7 25 1 3 

南投縣 18 461 10 26 5 11 

雲林縣 6 333 15 59 2 8 

嘉義縣 6 309 5 13 0 0 

屏東縣 16 838 17 37 2 19 

臺東縣 6 166 6 20 1 6 

花蓮縣 2 152 3 8 0 0 

澎湖縣 2 70 6 11 1 3 

基隆市 4 165 3 9 4 10 

新竹市 4 67 4 16 1 1 

嘉義市 4 86 5 18 1 2 

金門縣 1 37 2 6 0 0 

連江縣 1 12 1 1 0 0 

合計 231  9,705 223 762 26 97 

 資料來源：衛福部。 

 

2、老人福利機構數及照顧服務員人數統計至106年

6月底，共計1,093家、照顧服務員14,923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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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籍9,066人、外國籍5,857人)，各縣市分布情

形，詳如表11。 

 

表11 各縣市老人福利機構數及照顧服務員人數 

縣市 機構數 
老人福利機構照顧服務員人數 

合計 本國籍 外國籍 

新北市 215 2,822 1,728 1,094 

臺北市 107 1,609 965 644 

桃園市 67 910 525 385 

臺中市 67 1,025 623 402 

臺南市 112 1,383 879 504 

高雄市 159 1,915 1,152 763 

宜蘭縣 44 647 363 284 

新竹縣 19 294 164 130 

苗栗縣 15 228 130 98 

彰化縣 52 821 521 300 

南投縣 17 321 211 110 

雲林縣 41 562 305 257 

嘉義縣 26 300 169 131 

屏東縣 59 701 448 253 

臺東縣 13 173 113 60 

花蓮縣 15 233 162 71 

澎湖縣 3 34 25 9 

基隆市 30 417 250 167 

新竹市 12 171 97 74 

嘉義市 17 309 197 112 

金門縣 2 38 29 9 

連江縣 1 10 10 0 

合計 1,093 14,923 9,066 5,857 

資料來源：衛福部。 

 

(五)惟由表12可知，並非長期照顧需求人數高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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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長照服務也最多，顯示各縣市老人人口及

需求有所不同，服務人力配置如何方能符合不同區

域的真正需求。各縣市老人、失智、失能、培訓人

力等更清楚且細緻資料之掌握勢不可缺，亟待衛福

部挹注資源及早建置。 

1、由前開表9觀之： 

（1）65歲以上老人人口數前8名縣市分別為：新北

市、臺北市、高雄市、臺中市、臺南市、桃園

市、彰化縣及屏東縣。 

（2）依失能人數推估長期照顧服務需求人數前8名

縣市分別為：新北市、高雄市、臺中市、臺北

市、桃園市、臺南市、彰化縣及屏東縣。 

2、由上開表10觀之： 

（1）居家服務照顧服務員人數前 8名的縣市分別

為：高雄市、臺南市、臺北市、臺中市、屏東

縣、彰化縣、桃園市及新北市。 

（2）日間照顧照顧服務員人數前 8名的縣市分別

為：臺南市、臺北市、臺中市、新北市、雲林

縣、高雄市、宜蘭縣及屏東縣。 

（3）家庭托顧照顧服務員人數前 8名的縣市分別

為：屏東縣、臺中市、南投縣、基隆市、雲林

縣、臺南市、臺東縣及臺北市。 

3、由上開表11觀之： 

（1）老人福利機構數前8名的縣市分別為：新北市、

高雄市、臺南市、臺北市、臺中市、桃園市、

屏東縣及彰化縣。 

（2）老人福利機構照顧服務員人數前8名的縣市分

別為：新北市、高雄市、臺北市、臺南市、臺

中市、桃園市、彰化縣及屏東縣。 

4、本院綜整長照服務需求及供給之前8名縣市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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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詳如表12。 

 

表12 長照服務需求及供給之前8名縣市 

項目

/ 

5、縣市

排名 

需求 供給 

65歲以

上老人

人口數 

依失能人數

推估長期照

顧服務需求

人數 

居家服

務照顧

服務員

人數 

日間照

顧照顧

服務員

人數 

家庭托

顧照顧

服務員

人數 

老人福

利機構

數 

老人福利

機構照顧

服務員 

(人數) 

1 新北市 新北市 高雄市 臺南市 屏東縣 新北市 新北市 

2 臺北市 高雄市 臺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高雄市 高雄市 

3 高雄市 臺中市 臺北市 臺中市 南投縣 臺南市 臺北市 

4 臺中市 臺北市 臺中市 新北市 基隆市 臺北市 臺南市 

5 臺南市 桃園市 屏東縣 雲林縣 雲林縣 臺中市 臺中市 

6 桃園市 臺南市 彰化縣 高雄市 臺南市 桃園市 桃園市 

7 彰化縣 彰化縣 桃園市 宜蘭縣 臺東縣 屏東縣 彰化縣 

8 屏東縣 屏東縣 新北市 屏東縣 臺北市 彰化縣 屏東縣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 

 

6、由表12可知，並非長期照顧需求人數高之縣市，

所獲之長照服務也最多，亟待衛福部挹注資源及

早建置。惟衛福部對此向本院表示：「依『長期照

顧服務法』第5條規定，各縣市長照體系之規劃及

長照服務訓練，係屬地方主管機關職掌，因各縣

市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實際佈建數由地方自行規

劃，爰本部尚無法據以推估渠等機構所需照顧服

務員需求人數及待充實人數。」等語，且依衛福

部所稱各縣市長照體系之規劃及長照服務訓練，

係屬地方主管機關職掌，而衛福部未能把關執

行，政策效果受地方政府執行能力、對長照政策

體認及行政裁量等因素影響，勢必影響後續之落

實暨資源是否到位等節。更何況中央社政與衛政

組織已統一，若干地方政府社政與衛政分立，或

有社政無衛政，反之亦然，事權尚難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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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我國人口老化速度加劇，失能、失智人口隨

之日增，長照制度勢在必行，衛福部依法應確保提

供良好的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元及

可負擔之服務，以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

及權益。惟衛福部未就長照制度服務資源各類型

(居家式、社區式及機構式)所需之長照人力進行全

面盤點，亦未掌握各縣市、城鄉之需求人數，失智、

失能者等之精準資訊，任令地方政府各自辦理，致

難落實各區域長照服務人力及資源配置之衡平，猶

待積極檢討改善。 

 

七、我國人口老化速度高踞全球前列，衛福部全面推動長

期照顧計畫立意良善，惟後續財源穩定與否、是否排

擠其他社會福利服務等情，攸關長照制度之穩步推

動，行政院責無旁貸，允應督飭衛福部、勞動部等主

管機關定期檢討修正相關計畫，並考量整體社會福利

資源之分配，以確保長照制度之永續。 

(一)「長照計畫1.0」採稅收制，「長照計畫2.0」依「長

期照顧服務法」精神擬成立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以

基金支援政策之推動。為利「長照計畫2.0」之永續，

該制度應有長期穩定財務之配套： 

1、「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5條規定：「(第1項)中央

主管機關為促進長照相關資源之發展、提升服務

品質與效率、充實與均衡服務及人力資源，應設

置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第2項)前項基金額度為

新臺幣至少一百二十億元，五年內撥充編列。(第

3項)基金之來源如下：一、政府預算撥充。二、

菸品健康福利捐。三、捐贈收入。四、基金孳息

收入。五、其他收入。(第4項)基金額度及來源，

應於本法施行二年後檢討。」是以，為增加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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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之彈性調整機制及確保財源穩定，衛福部將

滾動式檢討長照基金來源。 

2、據衛福部提供所編長照經費用於服務使用者一

項，103年度為24億1,625萬元、104年度為26億

7,669萬元、105年度為29億1,051萬元、106年度

為57億4,731萬元、107年度為168億9,888萬元；

上開103年至106年度預算編列於公務預算獎補

助費項下，107年度則編列於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捐助、補助與獎助項下。 

3、行政院於接受約詢時表示，菸稅確實初期因為菸

品有囤積，稅額有短收，目前呈現穩定狀態。106

年遺產稅有遞延效應，107年預估328億。至於究

竟長照應採稅收制或保險制，林前院長曾提示請

衛福部109年前評估保險制之可行性，主要目的

是為了長照制度之永續，會隨著政策推動而檢

討。衛福部則表示，106年度稅收為118.5億(遺贈

稅1.8億、菸稅55.2億、房屋稅22億、菸捐4.5億)

菸稅、遺贈稅之前不如預期，107年有328億收入，

預算319億，應可支應等語。 

4、行政院於接受約詢時坦言，此案為高齡化的問

題，長照制度勢需推動。究採稅收制、保險制都

有其優缺點。「長照計畫2.0」連結前端預防至後

端安寧療護，未來人力及財源仍是最大的問題等

語。是以，「長照計畫1.0」採稅收制，「長照計畫

2.0」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為成立長照服務發展

基金，以基金支援政策之推動。為利「長照計畫

2.0」之永續，該制度應有長期穩定財務之配套。 

(二)政府為解決長照人力，將照顧服務員薪資調高至3

萬2千元，以做為吸引人力投入照顧服務之誘因。惟

是否因此排擠其他社會福利服務之人力，如老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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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服務、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之減少，抑或使民眾

更仰賴外籍勞工，行政院允應為整體政策之考量。 

1、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8條、第19條規定，並

整合「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

及「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

106年6月3日公布施行「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

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該辦法第2條規定：

「本法第三條第四款所定經本法訓練、認證，領

有證明得提供長期照顧（以下簡稱長照）服務之

長照服務人員（以下簡稱長照人員），其範圍如

下：一、照顧服務人員：照顧服務員、教保員、

生活服務員或家庭托顧服務員。二、居家服務督

導員。三、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人員及醫事人

員。四、照顧管理專員及照顧管理督導。五、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長照服務相關計畫之個案評估、

個案管理及提供服務人員。」該辦法第3條並規定

長照人員應依其類別完成訓練，始得辦理長照人

員認證。 

2、衛福部表示，自107年起推動長照服務給付及支

付制度，參考全民健康保險做法，將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或其他服務提供單位之各項成本納入給

付額度估算，其中照顧服務員人事成本以3萬2千

元計，做為服務費用之支付計算標準。又針對重

症照顧負荷較重等特殊服務對象，或針對特別服

務時段、服務地區等，均給予服務提供單位額外

支付經費，再輔以整體支付加成機制，促使服務

提供單位可依成本給薪，將全職照顧服務員全體

平均薪資提升至每月3萬2千元以上。 

3、惟「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條規定，長照服務人員

係指該法所定之訓練、認證，領有證明得提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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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服務之人員。與「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

及訓練辦法」及「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

及管理辦法」之照顧服務員、教保員、生活服務

員或家庭托顧服務員等專業人員多所重疊
9
。 

4、此是否因此而排擠其他社會福利服務之人力，如

老人福利服務、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之減少，衛

福部於約詢時表示目前尚未發現，對此，該部查

復表示，該部修訂107年推展社會福利補助項目

及基準時，透過將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等相關工作人員補助

金額予以調高，並要求機構自籌金額亦配合增

加，整體調高機構工作人員之薪資待遇，協助機

構工作人員之進用與專業人才之留任。惟為避免

排擠其他社會福利服務之人力，行政院允應整體

考量社會福利服務人力。 

(三)綜上，我國人口老化速度高踞全球前列，衛福部全

面推動長期照顧計畫立意良善，惟後續財源穩定與

否、是否排擠其他社會福利服務等情，攸關長照制

度之穩步推動，行政院責無旁貸，允應督飭衛福部、

勞動部等主管機關定期檢討修正相關計畫，並考量

整體社會福利資源之分配，以確保長照制度之永

續。 

 

 

 
9
 本案調查委員於地方巡察時得悉，若干老人、身障服務人員於長照服務員薪資提高前提

下，已考慮轉任長照相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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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二，函請行政院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

見復。 

二、調查意見三、六，函請衛生福利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四，函請衛生福利部會同勞動部確實檢討改

進見復。 

四、調查意見五，函請衛生福利部會同教育部確實檢討改

進見復。 

五、調查意見七，函請行政院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六、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

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聯席會議處

理。 

 

                          調查委員：陳小紅 


